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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政办函〔2025〕20号

汨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5年汨罗市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直各单位：

现将《2025年汨罗市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汨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9月 24 日

2025 年汨罗市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
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加快推广绿色种养循环模式，促进粪肥还田，

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南省全面总

结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加快推进 2025年重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湘农办发〔2025〕

37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花钱买机制”原则，整市推进粪肥就地就近还田利用，稳定扶持、培育壮大一

批粪肥还田社会化服务主体，推广成熟有效组织方式和技术模式，建立健全绿色种养

循环发展有效机制。认真系统总结五年试点经验，形成“种养+服务一体化”种养适配、

生态循环发展模式和长效机制，辐射带动实现更大范围的生态循环与农业绿色发展。

二、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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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集中示范和分散试点相结合，整市推进粪肥就地消纳、就近还田奖补，探索

建立以市场运作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社会资金参与的“统一收集、就地消纳、定向配

送、机械施用、合理收费”粪肥还田资源化利用长效机制。

（一）绿色种养循环实施面积 10万亩以上。

（二）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90%。

（三）创新建立粪肥还田利用运行机制，构建 2种以上（含 2种）可复制可推广

的粪肥还田组织运行模式。

（四）培育壮大一批粪肥收集、处理、施用服务主体。

三、实施内容

（一）布局规模

2025年整市推进粪肥就地消纳、粪肥就近还田工作，拟重点在水稻、油菜、玉米、

大豆、蔬菜等作物上推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 11万亩（按播种面积计算）以上，

其中沼液还田 11万亩，堆肥还田 0.8万亩。计划在水稻、水旱轮作油菜上推广沼液还

田 8万亩，在玉米、大豆、蔬菜等旱地作物上，推广沼液还田 3万亩。

（二）创建内容

通过培育第三方社会化服务组织，探索建立畜禽粪肥收、贮、运、消、用一体化

新模式，构建粪肥还田长效机制，健全区域粪肥还田利用监管机制。

1.粪肥还田千亩示范片（区）建设。做好结合工作，将粪肥还田与各镇种养情况、

高标准农田“小田改大田”、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片、“早专晚优”绿色高质高效双

季水稻生产样板区、耕地轮作示范片等相结合，拟在桃林镇、古培镇、白塘镇、弼时

镇、屈子祠镇创建 5个粪肥还田千亩示范区，采用联镇、包村、包示范片的方式，确

保示范区责任到人。

汨罗市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千亩示范片（区）创建规划表

序号 所在镇 种植作物 主推技术 结合项目

1 桃林寺镇 水稻 测土配方施肥+沼液 高标准农田、“小田改大田”

2 屈子祠镇 水稻、油菜 测土配方施肥+沼液 耕地轮作示范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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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弼时镇 水稻 测土配方施肥+沼液
“早专晚优”绿色高质高效双

季水稻生产样板区

4 古培镇 水稻 测土配方施肥+沼液 高标准农田、“小田改大田”

5 白塘镇
大豆、玉米

大白菜
沼液+水肥一体化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大白菜绿色种植示范片

2.建立粪肥还田信息可追溯机制。严格落实全程监管机制，充分运营现代信息化

技术手段，开展粪肥收集、处理和施用全过程监管，建立健全粪肥还田全程追溯机制。

安装智慧农业物联网感知端——车载称重系统，科学信息化管理，不增加基层负担，

实时将粪肥收集、运输过程中的重量、位置和还田现场等信息及时传递给服务器，对

粪肥就地就近还田全过程采用信息化监管，对采集数据自动化处理，使粪肥还田工作高

效、便捷、准确、透明。

3.加强粪肥质量监管。严格控制畜禽粪污和辅料来源，避免带入重金属等有害物

质。严格执行《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畜禽粪肥还田技

术规范》（GB/T25246-2025）等相关标准，规范开展粪肥堆沤、沼肥生产，确保发酵

腐熟和无害化处理。严把粪肥质量关，确保还田粪肥质量达标，重点加强液体粪肥质

量管控，未经充分发酵、未达到无害化要求的粪水不得直接下地。市农业农村局根据

每批粪肥检测养分含量、施肥作物类型指导种植户科学施肥。

4.开展试验示范和应用效果检测评估。

（1）分作物布置粪肥替代化肥试验 4个。每个试验设置空白对照、常规施肥、

化肥优化施肥、粪肥替代 20%的氮、粪肥替代 40%的氮，5个处理，3次重复，示范推

广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

（2）布置定位监测点 20个。进行 5年效果监测，覆盖水稻、蔬菜、油菜等主要

农作物，对不同作物和技术模式的粪肥还田效果进行定位监测。项目实施前采集土壤

样品，项目实施后每年进行土壤样品采集、检测，分析土壤理化性状的变化情况，通

过分析监测数据，评价项目实施效果。

5.做好技术指导与宣传培训。聚焦液体粪肥还田、大田粮食作物粪肥施用等难点

堵点，紧抓粪肥还田关键时期，采用集中培训、现场观摩、进村入户、微信答疑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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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线上线下结合，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实用的技术培训，着力推广农户一看就懂、

一学就会、一用就见效的实用技术，提升服务主体粪肥发酵、施用水平。同时，注重

发挥技术指导专家组作用，开展分镇包片对口指导。充分利用网络、短视频、微信公

众号、融媒体等新媒体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大力宣传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的重要意义，

增强粪肥还田意识，调动社会各方参与，为做好粪肥还田、化肥减量增效和有机肥部

分替代化肥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技术指导包片分工

序号 镇 技术指导

1 屈子祠镇、桃林寺镇、白塘镇、大荆镇 湛冬至、刘灿

2 古培镇、汨罗镇、白水镇 周威、卢文璐

3
罗江镇、长乐镇、三江镇、弼时镇、 神鼎山镇、

川山坪镇
殷劲松、黄欢

6.运行收费机制。发挥项目引导作用，鼓励开展多方定价，建立健全更加完善的

利益联结机制。项目实施期间，建议服务组织向养殖户适当收取粪污收集运输费用，

种植主体“以劳代费”，“以工代酬”支付液态粪肥、堆（沤）肥等产品使用费。项目结

束后，服务组织向养殖户收取粪污收集运输费用，向种植主体收取液态粪肥、堆（沤）

肥等产品使用费，具体收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确保第三方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粪

污收集运输、施肥到田等优质服务，同时实现盈利目的，建立切实可行的利益链接机

制，实现粪肥还田资源化利用长效常态。

7.强化整县推进。汨罗市 2024年畜禽养殖量折算猪当量（存栏量）81.55万头。

根据《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要求测算，汨罗市单位耕地面积粪肥氮、

磷需求量为 6206.77吨、1002.75吨，全市粪肥养分氮、磷供给量为 2940.795吨、776.2788

吨，本地耕地作物能完全消纳本市畜禽养殖产生的粪污量。农业农村部门要会同生态

环境等相关部门，探索建立协作机制，加强监管与技术指导，督促县域内养殖场户落

实主体责任，完善粪肥还田管理制度，主动对接有相应承载力的种植基地或从事粪污

处理的第三方服务组织，促进养殖场户粪污肥料化利用，确保畜禽粪污资源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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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 90%以上。

（三）技术路径

1.粪肥生产技术

（1）液态粪肥生产。粪污经过厌氧发酵处理后，检测成品是否达到农业行业标

准 NY/T 2596-2022，合格的产品进行沼液还田。

（2）堆（沤）肥生产。以畜禽粪便为原料，根据堆（沤）肥场地条件、生产规

模需求等采用条垛、槽式等方式堆（沤）肥。腐熟后堆体呈黑褐色，一般呈弱碱性，

不再产生臭味，不吸引蚊蝇。堆（沤）肥过程中应进行不少于 1次抽检，检测成品是

否达到《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NY/T3442-2019）标准。

2.粪肥还田运行服务模式

（1）“养殖场（户）+第三方服务组织+代施用到田”对接种养循环模式。承接试点

项目的第三方服务组织就地就近将对接养殖场的粪肥（沼液）收集、运输、施用到对

接种植户的耕地。

（2）“规模养殖场+堆（沤）肥企业（合作社）+销售施用”对接种养循环模式。堆

（沤）肥企业（合作社）到汨罗辖区内的养殖场收集干粪、沼渣等生产堆（沤）肥，

生产的堆（沤）肥在汨罗辖区内销售施用。

3.粪肥还田技术模式

立足本地土壤墒情、种植结构及粪肥形态（固/液），系统推广四大主导模式，实

现“固液分型消纳、养分供需协同”。

（1）“沼液+田边建池+水肥一体化”还田技术模式。

（2）“沼液+高压水管”还田技术模式。

（3）“沼液+渠道灌溉”还田技术模式。

（4）“堆肥+机械抛洒”还田技术模式。

4.粪肥施用技术

（1）水稻。沼液作基肥施用：翻耕前，每亩田宜均匀施用 2～3吨沼液，再进行

翻耕。作苗肥，早稻和晚稻均可在插秧 7天后，田面有水时浇施。作分蘖肥，早稻和

晚稻均可在分蘖盛期进行洒施和浇施。水稻处于孕穗、抽穗期、灌浆成熟期不应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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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液。沼液以不过量施用氮肥为限，不产生二次污染。

（2）玉米、油菜、西瓜等旱地作物。沼液作基肥施用：翻耕前，每亩宜均匀洒

施或浇施 2～3吨。作追肥，在作物最佳追肥期喷施 2～3吨。

（3）蔬菜。可作追肥施用。施用方法：定植 7天～10天后，每隔 7天～10天施

用一次，每次宜 1～1.5吨，连续 2～3次。蔬菜采摘前 7天停止施用，其中叶菜类应

在采摘前 10天停止施用。

（4）果树。一般用作果树根部和叶面追肥。施用量视土壤干湿程度确定，全年

总用量以不过量施用氮肥为限，不足养分以其他肥料补齐，采果 2～4周前停止施用。

（5）茶园。主要用作茶树根部追肥，在秋季茶叶采摘后施用，可灌施一次，施

用量以不产生径流为主；亦可经稀释后喷施 1～2次。在采摘期禁止施用沼液。

5.注意事项

（1）明确项目实施作物。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实施作物以水稻、油菜、

玉米、蔬菜、西瓜、茶园、新栽果树、药材等为主，成林果园、药材、其他特种作物

施用沼液必须松土蔸施（或沟施），避免沼液溢流污染环境，树林、苗木、成林油茶

等不在此次项目范围内。

（2）注意沼液施用方式。沼液施用到田（地）必须均匀撒施，利用拖拉机、“爬

山虎”均匀淋施到田，也可由污水泵经 50mm以下（最好 32mm或 40mm）软管加喷枪

均匀喷施到田。坚决杜绝沼液运输车倾倒、直排到田（地），不得因施肥不匀影响作

物的生长和产量。沼液施用到板田，2天内必须翻坯，以免造成二次污染。

（3）控制粪肥施用量。根据《全国农技中心关于印发〈2022年主要农作物沼液

施用技术指导意见〉的通知》（农技土肥水函〔2022〕149号），结合我市实际，水

稻沼液施用量宜 2～3吨/亩左右，旱作物沼液施用量每亩宜 3～4吨/亩左右。固体粪

肥施用量 1吨/亩，土质极度贫瘠地区可适当增大施用量，但要注意施用方法与时间，

避免造成资源浪费与二次污染。提倡“配方肥+沼液”，“配方肥+堆（沤）肥”，“配方肥

+堆肥+沼液”等模式，不能因某种作物耐肥而盲目过量施用，避免抗生素、激素、重

金属、铜、锌等超标污染环境。

（四）项目承担主体和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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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主体。汨罗市人民政府为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的实施单位，继续培

育壮大 2024年已有的第三方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堆（沤）肥生产企业。

2.分解任务面积。2025年，拟在罗江镇、长乐镇、三江镇、白塘镇、桃林寺镇、

屈子祠镇、大荆镇、神鼎山镇、弼时镇、古培镇、白水镇、汨罗镇、川山坪镇共 13

个种养镇，推广沼液还田 11万亩（按播种面积计算），各镇实施面积按照当年实际

生猪存栏量，养殖主体数量及实施主体作业能力分配如下：

2025年汨罗市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沼液还田计划表

序号 乡镇 沼液还田面积（亩） 备注

1 白塘镇 15200

2 桃林寺镇 15200

3 屈子祠镇 15200

4 大荆镇 10200

5

罗江镇 11000

长乐镇 2600

三江镇 2200

6

古培镇 11400

汨罗镇 2000

白水镇 5000

7

弼时镇 9200

神鼎山镇 8800

川山坪镇 2000

合计 110000

3.确定实施方式。采取信息化服务管理体系、种养结合机制、创新投融资机制等

相辅相成的实施方式。

（1）建立信息化服务管理体系。建立开放式信息管理平台，通过物联感知端——

车载称重系统实时将粪肥收集、运输过程中的重量、位置等信息即时传送给服务器，

对粪肥就地就近还田全过程采用信息化监管，对数据自动采集处理，使粪肥还田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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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准确、透明。

（2）建立种养结合机制。建立两种种养结合机制。一是第三方服务组织对接养

殖场机制，第三方社会化服务组织主动对接种养两端，负责收集汨罗辖区内养殖场无

害化处理后的沼液，运输到种植户的农作物基地，采用软管喷施、管道施肥、水肥一

体化、渠道肥随水走等合适的施肥方式将沼液施用到田。二是堆沤肥企业对接规模养

殖场机制。堆沤肥企业到汨罗辖区内养殖场收集干粪、沼渣，加入辅料、菌剂等制成

堆沤肥，在汨罗销售施用到田到地。

（3）创新投融资机制。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引导第三方社会

化服务组织投入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自行配备或利用现有沼液运输车、

沼液储存池、沼液运输管道、水肥一体化设施、堆沤肥生产设施等，形成工作合力。

（五）奖补资金使用方向

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工作的

通知》（农办农〔2021〕10号）要求，严守奖补资金“六不准”原则，即不准用于补贴

养殖主体畜禽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不得包括养殖企业，不得包含草场草地，补

贴比例不超过本地区粪肥收集处理施用总成本的 30%，补奖资金对商品有机肥使用补

贴不超过补贴总额的 10%，田间试验监测、粪肥质量监管追溯、总结评估、宣传培训

及技术指导等费用原则上不超过项目补贴总额的 8%，粪肥还田利用机械不列入补奖

范围。本项目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1000万元，结合汨罗粪肥还田实施模式，主要对粪

肥还田收集处理、施用服务、检测、培训等重点环节予以补奖。实行专款专用、专账

管理。上年度项目结余资金顺延到本年度项目上使用。项目资金主要用于：

1.粪肥收集处理配送施用环节社会化服务补助（812万元）。对提供畜禽养殖场

粪肥收集处理、堆沤腐熟、配送运输、施用到田等环节予以适当补奖。沼液均匀施用

到田，水田施用 2吨/亩，按施用沼液量奖补 35元/吨；旱地作物每亩施用 3吨/亩，按

施用沼液量奖补 28元/吨。水田每亩施用量多于 2吨的，多余沼液不享受补贴；旱地

每亩施用量多于 3吨的，多余沼液不享受补贴，水旱轮作的油菜视为水田作物。沼液

可作基肥亦可作追肥，同一季作物只奖补一次。全市项目实施 11万亩，其中水田 8

万亩，消纳沼液 16万吨，奖补资金 560万元；旱地 3万亩，消纳沼液 9万吨，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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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252万元。施用到田奖补资金合计 812万元。

2.生产施用堆（沤）肥补贴（120万元）。对在汨罗辖区收集粪肥生产堆（沤）

肥，且堆（沤）肥在汨罗使用的企业，堆（沤）肥每吨奖补 150元。

3.质量检测（22万元）。抽样检测沼液 60个，补助资金 6 万元；开展堆（沤）

肥检测 10个，补贴资金 1万元；开展植株样、土样检测 150个，补助资金 15万元。

4.技术推广服务补助（33万元）。开展技术培训、现场观摩等及其他费用，补助

资金 5 万元；创建核心示范片 5个，补助资金 10万元；开展粪肥还田试验 4个，补

助资金 8万元；建立效果监测点 20个，补助资金 6万元。

5.物联车载管理系统维护（1万元）。开发汨罗市“绿色种循环农业”信息平台，

对粪污运输车辆进行称重监管，对粪污收集、运输、还田等项目实施过程进行信息化管

理。系统维护资金 1万元。

6.第三方服务、核查验收（12万元）。聘请第三方服务单位，负责技术咨询、项

目核查验收、成果宣传、档案资料等，补助资金 12万元。

根据项目实施情况，项目资金可在各类别内按程序调整使用。具体资金使用明细

如下：

2025年汨罗市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资金使用估算表

项目类别 实施内容 单位 补助方式 数量
补助标准

（元）

合计

（万元）

粪肥收集处

理配送施用

环节社会化

服务补助

全环节固态、液态

粪肥收储运施用示

范

吨

差额奖补水

田
160000 35 560

差额奖补旱

地
90000 28 252

堆（沤）肥推

广奖补
堆（沤）肥 吨 差额奖补 8000 150 120

质量检测

沼液质量检测 个 全额奖补 60 1000 6

堆（沤）肥质量检

测
个 全额奖补 10 1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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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实施内容 单位 补助方式 数量
补助标准

（元）

合计

（万元）

植株、土样检测 个 全额奖补 150 1000 15

技术推广服

务补助

技术培训、现场观

摩及其他费用
次 全额奖补 5 10000 5

创建核心示范片 个 全额奖补 5 20000 10

标识标牌 4

粪肥还田试验 个 全额奖补 4 20000 8

效果监测 个 全额奖补 20 3000 6

系统维护
车载管理系统维护

费
1

第三方服务、

核查验收

技术咨询、项目核

查验收、成果宣传、

档案资料等

项 全额奖补 1 120000 12

合计 — — 1000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继续依托原有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健全农业、

财政、环保等部门，种植、畜牧等行业紧密协作、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领导小组做

好项目管理与实施；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汨罗分局加强监管与技术指

导，促进养殖场户粪污肥料化利用。继续依托汨罗市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项目实

施技术攻关小组，做好项目技术模式、组织方式、补贴方式等相关工作。

（二）强化资金管理。充分考虑农时季节和粪肥还田特点，简化项目审批流程，

在确保上年度任务清零的基础上，加快完成年度任务；优化资金支付方式，探索通过

预付款、分期支付等方式，加快项目资金执行；项目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专账管理、

专款专用”。开展农业农村、财政、纪监委监测联合核查验收，按验收面积拨付资金。

按时填报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湖南省农业农村厅资金项目监管平台资金拨

付情况。严格按照有关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要求，规范资金使用，不得擅自整合、违规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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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项目资金。

（三）强化监督管理。积极创新管理方式，应用“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开展

粪肥收集、处理和施用全过程信息化监管，提高试点工作管理效率。加强督导督查，

不定期对绿色种养循环农业项目各项工作开展督查，及时查找试点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问题，并推动解决。严格对照上级项目要求，对出现的问题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整改，

对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的第三方社会化服务主体，调整奖补资金发放比例或者取消

项目承担资格。加强社会化服务组织日常管理，建立评价退出制度，动态调整实施主

体，无需每年遴选。

（四）强化宣传总结。全方位、多角度加强政策宣传，凝聚各方积极参与粪肥还

田共识。总结推广好的做法、典型经验和创新机制，形成整市推进典型模式，讲好农

业绿色发展故事，为推进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按照统一、规范

的要求，设立标识标牌，展示示范效果，扩大示范影响。


